
重庆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
计量器具现场检测业务申请单
            申请时间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申请单位
	
	联系人
	

	现场检测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电子邮箱
	

	序号
	仪器名称
	规格型号
	数量
	备  注
（特殊要求说明）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	5
	
	
	
	

	6
	
	
	
	

	7
	
	
	
	

	8
	
	
	
	

	9
	
	
	
	

	10
	
	
	
	

	11
	
	
	
	

	12
	
	
	
	


备注：
1.请提前15个工作日（除去国家法定休息日）填写以上表格，不够可添加附页；
2.请发送电子邮件至2680504170@qq.com
3.正常情况下，我院工作人员在15个工作日内前往贵单位进行现场检测。如果有特殊要求，请在备注栏说明。
4.申请人必须留下手机号码，并保持通信畅通，如果号码不通，则作废处理。其他事项，请咨询电话：023-6750568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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